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109 年 3 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7 

內 

正 

00 

15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已加強所屬警察人員射擊教育訓練，責由

教官對測驗不及格人員個別指導、修訂手槍射擊訓練重點項

目以與實務結合及符合比例原則、延聘保安警察總隊教官交

流指導、降低射擊補測人員不合格比例；107 年至 108 年度

測驗不及格人數從 8 人、2 人降至 1 人。除持續對當事人心

理諮商輔導，並廣蒐用槍案例、主動研析新聞案例以提升員

警執勤知能。內政部警政署亦經檢討，規劃全新射擊訓練及

檢測型態，並進行「警械使用條例」修法程序，經依行政院

法規審查會議意見修正後，業已於 108 年 7 月 10 日再次將該

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各機關之修法

意見及內政部回應意見表等法制作業文件陳報行政院審查。 

二、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業清查微型攝影機數量、就不足之數量辦

理採購，並於 108 年 7 月分批完成全面配發，並將微型攝影

機列入該局員警標準應勤裝備項目，另也統一律定員警無論

擔服攻、守勢勤務，皆須攜帶並適時開啟微型攝影機錄影保

存處理事件過程。另於 107 年 7 月局務會議中重申「警察機

關警備車（汽、機車）執勤安全注意事項」，並檢附至 108 年

1 月底之勤務督導結果佐證。 

三、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業於 107 年 8 月之常年訓練，加強刑案現

場處理教育訓練課程，亦於刑事鑑識教育訓練課程，辦理刑

案現場證物採證案例分享、實作，該局並函發蒐證用手套，

律定各分駐（派出）所將手套置於巡邏車內以便及時使用，

並經實施勤務督導，各單位均有將配發之蒐證手套置於巡邏

車上備用，亦均有宣導同仁現場保全之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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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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